
   

附件  

 

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（獎學金計劃）的主要特點  

 

資助期  

 

獎學金計劃將由二○一五／一六學年起推行，資助三屆每屆最多

1 0 0 名學生，然後由督導委員會檢討其成效。  

 

申請截止日期  

 

有意為二○一五╱一六學年開始修讀的課程申請獎學金的學生，

須在二○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把填妥的申請表和證明文件（包

括所報讀大學／院校確認收到有關申請的覆函）上載至獎學金計劃的

網站。  

 

考慮到內地大學／課程的申請期通常由二○一五年二月中開始至

四月結束，申請人須在二○一五年四月底或之前補交所報讀內地大學

／院校確認收到有關申請的覆函。  

 

申請資格  

 

申請人須符合以下兩項準則才符合資格申請獎學金計劃的資助：  

 

( a )  擁有本港居留權或本港入境權或持單程證進入香港；以及  

 

( b )  在境外課程開展前連續在港住滿三整年。  

 

在學士學位課程方面，只有在港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學生才符合

資格。這涵蓋所有在港接受高中教育的香港學生，包括在港修讀本地

課程（例如香港中學文憑）和非本地課程（例如國際文憑）的學生。  

 

在研究院課程方面，包括碩士和博士學位或同等資歷的課程。學

生只要符合上文 (a )和 (b )項所述的準則，不論其學士學位學歷是在本

港或境外取得，均符合資格。  

 

申請人可在申請表內填上最多三所大學及課程，並須提交文件證

明已報讀所選的大學和課程，以支持其獎學金申請。  

 

甄選  



  

 

督導委員會將擇優而取，選拔獲世界知名大學或課程取錄的最優

秀學生。甄選工作取決於申請人的學業成績，也着重其他個人特質，

例如領導才能和潛質、對社會的貢獻和承擔等。為確保甄選過程客觀

嚴謹，督導委員會將分三階段進行甄選－初步甄選、遴選和面試。  

 

1 .  初步甄選（二○一五年二月至四月）：收到申請表後，秘書處會根

據申請人的學業成績和所選的大學／課程進行初步甄選。申請人

可在申請表內按優先次序填上三所大學／課程。在評估申請人所

選的大學／課程時，秘書處會參考分別由 Q S、上海交通大學、泰

晤士報高等教育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最近期公布的四個全球大

學排行榜臚列的前 10 0 所大學／院校，以及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

道最近期公布的全國文科大學排行榜臚列的前 3 0 所大學。申請人

如能提供充分理據，排行榜以外的選擇亦會獲考慮。經整理的申

請將按優先次序排列，並在第二階段由督導委員會進行遴選。  

 

2 .  遴選（二○一五年四月至五月）：在遴選的過程中，督導委員會將

根據學業成績和學業以外的個人特質進行評估，從而挑選出一批

申請人參加面試。督導委員會也會考慮其他因素，例如申請人選

擇有關學科和大學／課程的原因，以及申請人就獎學金如何有助

他們實現抱負、畢業後的事業規劃及對香港未來發展的貢獻所撰

寫的陳述。入圍的申請人將獲個別通知。  

 

3 .  面試（二○一五年五月至八月）：入圍並獲所選大學及課程錄取的

申請人會獲邀參加面試，屆時會以面對面的方式，評估申請人的

整體資歷。最終的獲獎人將由督導委員會決定，甄選時會參考面

試小組就個別申請人所作的評核。  

 

計劃初期，每年會頒發獎學金予最多 10 0 名學生。雖然我們並無

預先設定修讀學士學位課程和研究院課程的獲獎人的比例或名額，但

獎學金計劃主要惠及的對象將會是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。甄選範

圍亦包括入讀著名專科院校的設計、藝術、體育或其他非傳統學科的

申請。  

 

獎學金及助學金  

 

所有獲獎人無須通過入息資產審查均可獲發獎學金以支付學費，

以每名學生每年 25 萬元為上限，兩者以數額較小者為準。有經濟需

要 的 學生 亦可 申請 經 入息 資產 審查 發 放的 助學 金， 以 每名 學生 每年



  

2 0 萬元為上限。助學金分為兩個部分，即每年最多 5 萬元用以支付

超出 25 萬元的學費開支部分，以及每年最多 15 萬元用以支付生活及

其他學習上的開支。如獲獎人同時獲其他助學計劃資助同一境外升學

計劃，則資助金額會相應下調。  

 

經入息資產審查發放的助學金將會採納學生資助辦事處用於本地

專上學生的計算方式。儘管如此，由於獲獎學生將到境外升學，我們

不會按年進行入息資產審查，而只會在該學生離港前進行一次入息資

產審查，有關結果將適用於整個修業期間，除非受助人的家庭環境有

重大轉變，需要再進行審查。  

 

獎學金一經批核，修讀學士學位課程的獲獎人在相關課程的正常

修業期內可獲發獎學金，而所有修讀研究院課程的獲獎人可獲最多兩

年資助。獎學金須按年續領，獲獎人須提交可信納的文件證明，顯示

其學業進度良好。  

 

承諾回港工作  

 

獲獎人必須修畢指定課程，並承諾畢業後回港工作最少兩年，或

相當於獲獎學金資助的年期，兩者以較長者為準。然而，督導委員會

可彈性處理個別申請，決定是否在特殊情況下適當地延期執行或豁免

有關承諾回港工作的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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